附件1

重新安排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项目预算表

	序号
	区县
	项目
名称
	项目
类型
	 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
	批复项目总投资
（万元）
	申请中央资金（万元）
	已下达中央资金（万元）
	拟安排中央资金（万元）

	合计
	4804.46
	3843.57
	2284
	1523

	一、对预算执行进度达标且施工合同金额合理的项目补足收回资金
	4804.46
	3843.57
	2284
	1523

	2
	涪陵区
	涪陵区长江左岸一级支流生态修复工程（一期）
	河湖缓冲带生态保护修复
	1.渠溪河涪陵段：建设内容包括丘涧来水强化净化区27523㎡，农业生产退出及缓冲带恢复区48793㎡；

2.碧溪河涪陵段：建设生态拦截沟1352m，丘涧来水强化净化区20005㎡，农业生产退出及缓冲带恢复区30069㎡；

3.杨柳溪：建设丘涧来水强化净化区5710㎡，农业生产退出及缓冲带恢复区25536㎡；

4.珍溪河：建设生态拦截沟1807m，丘涧来水强化净化区7416㎡，农业生产退出及缓冲带恢复区19963㎡。
	4804.46
	3843.57
	2284
	1523


